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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秘書處的信頭 
 
 

民主黨堅決反對委任制促加快民主步伐 
 
 

特區政府公布《區議會條例草案》，草案內容最重大的改變是政府繼續保留委任及

當然議席；草案建議下一屆區議會設有 519 個區議會議席，其中約四分三，即 390 個民

選議席，另有約五分一為特首委任，即 102 個委任議席，其餘約百分之五，即 27 個由

各新界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成為當然議席。這是徹頭徹尾的民主倒退建議，民主黨對此

表示強烈遺憾和反對！ 
 
1.委任制乃民主倒退建議 
 

香港的代議政制始於 1980 年代，由設立區議會讓地方人士透過選舉選出代表參與

地方行政管理開始，逐步發展出民選的區議會、民選的兩個市政局以至民選的立法局。

政制民主發展步伐緩慢，一直為人所批評和詬病；尤其是區議會的民主步伐，由 1982
年的只佔近三成民選議席，循序漸進，一直要等十多年，至 1994 年才可以有逾九成的

議席是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來，見附圖。 
今年的區議會選舉將選出任期四年的區議會，剛好跨越區議會成立 20 周年，然而，

特首竟恢復曾取消的委任議席，在今屆區議會組成中加進 102 個委任議席，恢復委任制，

為區議會的民主進程倒退至 1994 年之前，實令港人大大失望！ 
 
2.委任制違反基本法精神 
 

就立法會組成方面，《基本法》第 68 條規定，特區的立法會由選舉產生， 



按循序漸進原則，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立法會主要負責立法工作，區

議會主要負責地方管理工作，雖然職能不同，但兩者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設立議會機

制讓市民透過選出自己的代表來參與管理自己的地方，不論是立法或是地方管理的工

作。 
《基本法》既肯定全面普選產生的精神，在制定即將 20 歲的區議會組成架構時，

特首恢復已廢除多時的委任議席，無疑是違反《基本法》肯定的普選精神，亦窒礙普羅

大眾民主參與管理地區事務的渠道。 
《基本法》第 39 條列明《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

繼續有效，而公約第 25 條規定，「凡屬公民均應有權利及機會直接或經由自由選舉之

代表參與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必須普及而平等」，現時草案

恢復委任議席，無疑是與自由、普及和平等的選舉精神和原則背道而馳。 
 
3.委任民意認受性低人士與民意背道而馳 
 

特區政府官員在解釋設立委任議席時，一時的理由是要均衡區議會的組成，一時的

理由是讓有興趣參與區議會工作但不願參選或認為會選不到的人士有機會參與區議會

工作；前者明顯是為特區政府安插附和政府意見的人士在區議會內，以「均衡」區議會

的意見，使區議會變成多數贊成政府意見的「民意機構」；後者則更是強詞奪理，委任

一些不願參選或認為會選不到的人士出任一個理應是以民意為依歸的「民意機構」做成

員，不是荒謬之極的做法？ 
特首在主權回歸前委任了多名曾在區議會選舉參選但落選的人士出任臨時區議會

成員，正正打破恢復委任制是要讓有興趣參與區議會工作但不願參選的人士有機會參與

區議會工作的假話。而落選議員明顯是不為當區市民的認同，特首卻委任他們出任區議

員不就是與民意背道而馳嗎？ 
 
4.港人訴求：區議會全部普選產生 



區議會在香港即將經歷 20 周年，縱使如何緩慢的民主步伐，我們理應已到了全部

普選區議會的時刻，包括取消委任和當然議席，這是港人在主權回歸後對民主訴求的起

步點，更長遠的是為特區的立法會和行政長官由全面普選產生訂定確實的時間表。在香

港經濟不景下，特首常提及「逆境自強」，然而，我們就是更需要一個民主、自由、開

放的議事、生活和營商環境，才可以發揮真正的逆境自強作用。 
民主黨相信，若特首願意在特區的民主進程方面訂下確實的時間表，將有助提昇特

首的民望、有助香港的整體經濟、社會發展。 
民主黨堅決反對特區政府保留區議會的委任及當然議席，故將對草案提出有關的修

訂並建議設立獨立的區議會秘書處，以使區議會更能發揮其獨立地向政府提意見和作承

擔的職能，詳見附表。 
 
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九日 



民主黨初步對修改《區議會條例草案》的建議 

 
草案的建議 民主黨的建議 修改理由 
第 5 條、第 9 條、第 10 條、

第 11 條至第 19 條及附表 3
有關區議會的組成、及委任

和當然議席的條文 

予以修訂或刪除以取消委任

和當然議席 
以符合香港代議政制民主進

程的發展（區議會始於 1982
年成立，當時已有 27%是民

選，發展至今已接近跨越 20
周年，理應全部民選。）全

部民選以增強問責性和向市

民交待，並杜絕特首藉委任

「保皇黨人士」以削弱民意

的聲音。 
第 20 條第 3 款有關不准鄉事

委員會主席做候選人 
予以刪除 鄉事委員會主席有權透過選

舉成為區議會，這是其被選

舉權利。 
第 67 條有關委任區議會秘書 考慮改為設立獨立的秘書處 獨立的秘書處更能有效協助

區議會的工作，向政府提供

獨立的意見和作出獨立自主

的承擔。 
第 69 條有關委任委員會成員

須符合獲提名參選資格 
刪除對委任委員會成員的規

定 
使委任委員會更具彈性和靈

活性，讓更多專業人士可參

與區議會工作，提供專業意

見。 
第 68 條有關會議的法定人數

改為議員人數的二分之一 
考慮改為沿用現時的區議會

議員人數的三分之一或由個

別區議會自行訂定常規或議

事規則決定 

讓區議會有更自主獨立的議

事程序，及避免因法定人數

不足而流會。 

第 24 條第 5 款有關區議員在

6 個月內缺席會議才喪失資

格 

考慮改為以缺席會議次數計

算，如連續缺席會議兩次才

喪失資格 

6 個月不出席會議才喪失資

格過份寬鬆及缺乏彈性，以

連續次數計算較具彈性，亦

規限議員須對議會工作負

責。 
第 21 條及第 24 條有關香港

以外其他地方議會的成員喪

失獲提名或喪失出任議員的

資格 

考慮予以刪除 區議員與立法會職能相距很

遠，只涉及地方行政管理事

務，不用排拒香港以外議會

成員參與選舉及如獲選可成

為區議員。 
第 22 條有關民選議員的任期 考慮首屆提早 9 個月或延長

15 個月完結，以使往後任期

由每年 3 月的財政預算案日

期開始 

方便區議會使用撥款，避免

出現不敢用或過早用完撥款

的情況。 

 


